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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
活动管理细则

结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管理办法》，根

据学校相关要求就学生社团活动管理作如下要求：

一、学生社团活动管理要求

（一）举办活动

1.学生社团活动须经学生社团集体决策、指导教师同意，

并报业务指导单位批准后方可开展。学生社团举办活动须遵

守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、社团章程，并按照相应的审批程序

提前 7个工作日递交活动申请。

2.学生社团内部活动须向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

报备；学生社团对外开展的活动或在校外举办的学生社团活

动，须按照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活动报备流程”

向校团委报备，校团委应对活动的策划案、涉及人员、宣传

方式、经费使用、安全预案等严格把关。

3. 举办活动要按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，谁审批、谁监管”

的原则，实行“一事一报”制。举办单位须严格履行申报审

批手续。活动未经批准，一律不得举办。对不履行审批程序

擅自举办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追

究举办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二）内容导向

1.应积极创新、优化和改进社团活动形式，充分利用新

媒体技术，不断增强社团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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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社团及其成员不得在学生中散布违背宪法、法律、

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，不得开展与其

宗旨不符的活动，不得开展纯商业性活动。

（三）行为规范

1.学生社团活动必须奉行公开原则，出具通知、公告等

必须署名，未经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团委批准，不得以任何社

团名义及相关组织形式开展活动。

2.未经批准，学生社团不得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、组织

或个人签订任何形式或协议，不得接受经费资助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

1.学生社团原则上不得涉及外事事务，确有需要的，须

经校团委报校党委批准。

2.学生社团与校外团体、单位联合举办的活动，须上报

合作单位的证明材料及活动方案，并报告活动相关情况，征

得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团委同意后方可进行，原则上应由社团

指导教师或校团委老师带队。

3.学生社团邀请校外人员出席活动，须经指导教师同意

后报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团委审批，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报学

校相关职能部门批准。

（五）监督处置

1.党委学生工作部门须会同校团委等相关部门加强学生

社团及其成员开展活动的规范管理和分类指导。

2.发现违反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的活动，要坚决及时制

止。对违反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的学生社团，要视情节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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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程序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。

二、学生社团活动申请

（一）申请审批流程

各学生社团开展活动须提前 7 个工作日登录“e服务”

平台提交《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申请表》并上传活动方案附件，

经社团指导教师、业务指导单位、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

中心及校团委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展。

活动方案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：活动基本信息、组织机

构信息（学生社团参与的活动，主办方应包含校团委）、活

动详细安排、预期活动效果、应急预案等。

（二）其他活动说明

举办涉及以下情况的活动，须经校团委审批后上报相关

职能部门审批，在《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申请表》中“是否需

要报备‘学校活动审批’”板块选择“是”，并填写下拉表

格，由相关单位审批备案。

1.举办国家、北京市以及行业协会等涉及校外单位的活

动，须报学校党政办公室审批；

2.举办论坛、讲座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涉及意识形态方

面的活动，须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获批后严格按申请内容执

行，不得擅自变更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听众范围与人数。确

需变更须及时通报审批部门，主讲人、主题、主办单位变更，

须重新申办；

3.举办人才招聘会、企业宣讲会等活动，须报就业指导

中心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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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举办邀请国（境）外人员参与的活动，须报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审批；

5.举办科技学术类活动，须报科学技术处审批；

6.举办室内超过 100人、室外超过 200人的线下活动，

须报保卫处备案；

7.举办参与人数在 1000人（含）以上的活动，须报保卫

处审批后，按照国务院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要

求，向活动属地公安机关申请报批。

（三）活动布设宣传品要求

活动如需布设宣传品，须在《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申请表》

中“是否布设宣传品和申请学生活动场地”板块选择“是”，

并填写下拉表格，由保卫处、党委宣传部、学工处等单位审

批备，具体要求见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宣传工

作指南》。

（四）申请经费要求

活动如需申请支持经费，须与活动申报材料同步提交

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活动经费预算申请表》及

拟开展活动的新闻宣传稿件，具体要求见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

京）学生社团活动经费申请审批流程》。

（五）第二课堂发布

1.发布二课堂活动须经社团指导教师、校团委青年社团

发展指导中心（院级审核）、校团委（校级审核）三个节点

审批通过后方可面向全校师生公开报名；

2.院级审核和校级审核在“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申请”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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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通过后，再行审批；

3.在第二课堂发布的活动报名时间须提前于活动开始时

间，活动一经开始不得继续报名；

（六）其他要求

学生社团活动举办结束后须第一时间向校团委青年社

团发展指导中心提交活动总结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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